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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师范大学预留计划使用原则和标准 

一、决策程序 

1. 《天津师范大学预留计划使用原则和标准》由学校本专科招生委员会研

究决定后执行。 

2. 录取过程中，预留计划的具体使用由考试录取专项工作组集体研究决

定。在投档省份结档时间要求急迫等特殊情况下，视情况可采取电话请示主管

校领导，事后向考试录取专项工作组通报的形式解决。 

二、政策依据 

教育部文件明确规定，安排跨省（区、市）招生的本科高校，在国家核定

的年度招生规模内，可以预留少量计划，用于调节各地统考上线生源的不平衡。

预留计划不得超过本校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 1%。其中，高校在编制艺术类专业

招生来源计划时可预留不超过本校艺术类专业招生总量的 15%的招生计划，在录

取时根据生源情况调剂使用。 

我校将严格按照教育部上述要求编制和使用预留计划。 

三、原则标准 

1.艺术类专业预留计划的使用原则和标准 

（1）用于录取编制“0”计划省份符合录取标准的考生。 

教育部文件规定，对专业测试合格生源不足的省份，高校可不编制来源计

划，但须在计划编制系统中相应省份的计划栏内设置为“0”，同时应在招生简

章中做出相应说明，使合格考生可填报志愿，若专业测试合格的考生达到本校

录取标准，则使用预留计划录取。 

（2）用于录取超出计划投档生源中成绩优异的考生。 

为吸纳优质生源，对超出招生计划投档生源中专业成绩或文化成绩优异者，

如以文化过线，专业排队为录取规则的专业，考生专业成绩为 A 档；或以专业

过线，文化排队为录取规则的专业，文化成绩达到或接近生源地本科二批分数

线的考生，可使用预留计划进行录取。 

（3）用于录取高考文化成绩或专业成绩相同的考生。 

（4）用于解决生源不平衡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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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优化生源结构，在使用预留计划录取上，可适度放宽条件向非主要生源

地区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考生倾斜。 

（5）用于解决招生计划的落实和保障班级建制问题。 

由于报考生源不平衡，个别省份会出现部分专业计划不能完成的情况。为

保证专业班级建制，使用预留计划在生源情况好的省份适当增录该专业考生以

填补其他省份的计划损失。 

2.普通类专业预留计划的使用原则和标准 

（1）用于录取超出计划投档生源中的合格考生。 

现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实行院校平行志愿投档方式，同一批次只投档一次，

如按招生计划的 100%投档，如因体检不合格或专业不服从调剂等原因出现退档，

未完成的计划则需向社会进行征询，这会影响学校的办学声誉和生源质量。因

此，为保证院校一志愿一次录满，院校投档比例一般都要超过 100%，超出原计

划的生源需使用预留计划录取。 

（2）用于解决招生计划的落实和保障班级建制问题。 

由于报考生源不平衡，个别省份会出现部分专业计划不能完成的情况。为

保证专业班级建制，使用预留计划在生源情况好的省份适当增录该专业考生以

填补其他省份的计划损失。 

（3）用于录取高考文化成绩相同的考生。 

四、调用程序 

确定使用预留计划后，由我校在高校招生来源计划管理系统中提交“调入

预留计划申请”，报教育部、天津市以及调入省份计划管理部门审核，审核通过

后的计划方可具体用于录取。 

五、补充事项 

1.部分生源一惯不充足的专业在适用上述有关原则时条件可适当放宽。 

2.根据计划使用情况，如有剩余计划，可适度向天津市生源倾斜。 

 


